鼎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理中心支公司食材采购配送服务项目技术文件
[bookmark: _GoBack]一、项目概况
为体现公司关怀，解决员工工作期间用餐问题，大理中支拟签订食材采购服务项目合同。
二、项目相关要求
1.采购配送服务范围
1.1 采购品种：米、油、杂粮、蔬菜、肉类、蛋类等
1.2 具体品种及数量：根据甲方每日所需实际情况而定
1.3 配送详细地址：乙方指定时间内送至鼎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理中心支公司食堂或甲方指定地点。
    1.4.乙方应在甲方付款前5日开具等额的增值税普通发票， 否则甲方有权迟延支付相应价款，乙方因此造成的损失由其自行承担。
2.食品的标准和要求
2.1除需符合国家《食品卫生标准》及《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的有关标准外，还需符合下表的要求：
	序号
	类别
	要求
	备注

	1
	米、油、杂粮、蔬菜、肉类、蛋类等
	乙方所送食材需新鲜、安全、无异味、无变质，并具备有该类食材经销商或供应商的经营许可证、生产许可证等行政许可证件，必须有生产单位或委托检测单位出具的同批次食材质量和卫生检验合格证或报告等法律要求的其他检验证明，以便备查。所有检验合格证明或化验单，必须注明产品的厂名、品名、生产日期及批号，并与该批食品的保质期一致，未提供相关资料的物品，甲方有权拒收。
	乙方提供的食材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规定



